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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安船闸运行方案 

为规范海安船闸运行管理，保障船闸高效运行和船舶

安全通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航道法》和《通航建筑

物管理办法》等相关要求，结合海安船闸运行实际，编制

并公布《海安船闸运行方案》。 

一、船闸基本情况 

海安船闸位于海安主城区，上游引航道接入新通扬运河

与通榆河交汇处，下游引航道接入老通扬运河，下通如海运

河。海安船闸于 2011 年 4 月拆除老闸后原址重建，2013 年

12 月 18 日建成试通航。船闸位于江苏省高等级航道网连申

线与通扬线共线段，航道规划等级为Ⅲ级，船闸的建设有利

于进一步发挥连申线水运主通道的优势和潜能，促进江苏沿

海地区乃至长江三角洲地区经济的增长，完善我省骨干水运

网的建设。 

海安船闸为双线船闸，为 III 级通航建筑物，尺度为

230×23×4.0（m），上游设计最高通航水位 3.13 米，上游设计

最低通航水位 0.7 米，下游设计最高通航水位 4.03 米，下游

设计最低通航水位 1.25 米，最小门槛水深 4 米，最大设计船

舶等级为 1000 吨级。 

运行单位：海安船闸运行中心 

联系电话：0513-88860575 

二、船闸开放时间 

海安船闸全年 365（366）天运行，除气象、航道、日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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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修及设备故障等原因外，按照 24 小时全天运行，6:30-21:30

间，在其余时段间断放行。随着船舶流量的增大，可适时调

整不间断放行时间。一般船舶过闸时间与船闸运行时间相同，

载运危险货物船舶单独调度管理，禁止 600 总吨及以下载运

危险货物的船舶在晚上 22 点到凌晨 5 点间航行。 

三、船闸停止运行规定 

遇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船闸停止运行： 

1．因防汛、泄洪、疫情防控等情况，有关防汛指挥或者交

通运输综合执法等机构依法要求停航的；遇有大风、大雾、

暴雨、强雷电、地震、交通事故或者其他突发事件，可能危

及船闸运行安全的； 

2．通航水域流量、水位等不符合运行条件的； 

3．按照运行方案进行养护或者应急抢修需要停航的； 

4．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停止开放的其他情形； 

5．上级部门要求停航的。 

四、过闸调度 

（一）船舶调度原则 

安全第一、公平公开、分类管理、兼顾效率 

（二）船舶过闸申报 

1.申报方式 

（1）ETC 申报：采用“便捷过闸 APP”，在上下游识别区

申报。 

（2）现场申报：船闸服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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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申报时间 

（1）ETC 申报：24 小时； 

（2）现场申报：24 小时。 

3.限制船舶尺度：海安船闸为三级船闸，设计最大通过

船型为 1000 吨级，对于常规尺度船舶可通行。对于超过常规

尺度的船舶即超限船舶，确需进入其航行受到限制的相应航

道，应当事先将相关信息报有管辖权的有关水上执法管理机

构批准。需要过闸的，应当事先征求船闸运行单位的意见，

按照船闸运行单位指定的时间、航路和航速通过船闸。 

通行方式 
船舶类型 

常规尺度 
可通行 

超限船舶 
审核通过后可通行 

极限尺度 
一律不得申报过闸 

总长 
单船 不超过 58 米 不超过 68 米 超过 68 米 

拖带船队 不超过 400 米 不超过 400 米 超过 400 米 

船舶总宽 不超过 10.8 米 不超过 10.8 米 超过 10.8 米 

装载吃水 
不超过 2.8 米 

（设计最低通航

水位） 
/ / 

富余水深 / 大于 0.4 米 少于 0.4 米 

水线以上最大高度 不超过 7 米 不超过 7 米 超过 7 米 

4.申报内容：船舶船名、类别、主尺度、装载吃水、水线

以上最大高度、编队方式等船舶数据信息，以及装载货物的

种类、载货吨位、起讫港等运输数据信息。 

5.反馈方式：便捷过闸 APP、电话（0513-88860575）或

当场反馈。 

6.反馈内容：船舶登记顺序、预计过闸时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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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船舶过闸排序原则 

海安船闸运行中心根据申报过闸船舶的类型、装载情况

和是否优先过闸等在船闸运行调度信息平台中分配调度队

列，包括普通货轮、普通船队、优先货轮、优先船队、载运

危险货物船舶等队列，总体按照分类调度、时间优先、优化

利用、优先放行、单独提放等原则编制船舶过闸计划。 

（四）船舶优先过闸规定 

符合以下条件的船舶可以申请优先过闸： 

具体参照《江苏省内河航道船舶优先过闸管理办法》（苏

交规〔2020〕1 号）中规定的要求执行，优先保障抢险救灾

船，军事运输船，重点急运物资船，鲜活货、粮食和化肥运

输船，载运危险货物船，客运船，公务船，集装箱船，清洁

能源船舶，标准化顶推船队和拖带船队。同时对于其余船舶，

可参照《江苏省内河航道船舶过闸信用管理办法》（苏交规

〔2021〕4 号）中规定，按照 AA、A、B、C、D 五个不同的

船舶过闸信用等级和相关守信激励与失信约束措施，给予符

合条件的船舶优先过闸。船闸运行单位应当编制优先过闸船

舶调度计划并主动公开。 

符合优先过闸船舶的名称、货种、优先过闸理由等信息

通过海安船闸信息公开平台对社会进行公示。 

（五）禁止船舶过闸规定 

1. 未经登记、调度或者未如实申报过闸信息的； 

2. 不能提供合法有效船舶证书的“三无”船舶； 

3. 船体受损、设备故障等影响船闸运行安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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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未按规定足额缴纳过闸费的； 

5. 不具备夜航能力夜间过闸的； 

6. 最大平面尺度、吃水、水面以上高度等不符合船闸运

行限定标准的； 

7. 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禁止船舶过闸的其他情形。 

（六）过闸船舶在闸区内注意事项 

1. 船舶以安全航速谨慎移泊，按照指定的档位停靠，不

得超越安全界限标志； 

2. 船舶应当系好满足安全要求的缆绳； 

3. 不得在闸室内上下人员、装卸货物、水上加油、维修

船舶等，特殊情况除外； 

4. 进出闸室时不得抛锚、拖锚、碰撞闸门； 

5. 不得从事烧焊等明火作业、燃放鞭炮、敲凿或者进行

其他可能影响船闸安全的行为； 

6. 不得有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禁止行为。 

五、船舶待闸位置及联系方式 

（一）船舶待闸位置 

海安船闸在紧邻船闸上、下游引航道远调站码头外侧延

伸布置停泊锚地，供过往船舶停泊等待过闸之用，上游锚地

护岸岸线长 300m，下游停泊锚地岸线长 500m。 

（二）船舶待闸通讯方式：甚高频：71 频道，电话 0513-

69892229，同时通过现场广播、便捷过闸 APP 等方式通知信

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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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船舶过闸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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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船闸养护停航安排 

（一）例行养护停航安排 

（1）引航道断面测量，每年 2 次，测量期不停航； 

（2）引航道护岸、靠船墩等水工建筑物变形观测，每年

1 次，测量期不停航； 

（3）闸阀门、启闭机械、电气设备等定期保养不停航，

安排在空闲时段进行； 

（4）阀门吊检每年一次，单线停航不超过 36 小时；电

缆绝缘检测、变配电系统保养等每季度一次，每次不超过 4

小时。 

（二）专项养护停航安排 

海安船闸大修时间将根据船闸实际运行情况，尽可能安

排在运输淡季或者枯水期进行，提前制定养护停航方案。协

同有关水上执法机构进行流量管制，制定船舶绕行方案，并

提前公告，尽可能减少对航道通行的影响。 

海安船闸一类大修周期一般为十年或者运行十五万闸

次以上。一类大修的工期一般控制在三十五天以内，特殊情

况需要延长工期时，需报省港航事业发展机构批准同意。 

海安船闸二类大修周期将根据航运发展、船闸安全、技

术状况和使用年限等综合因素确定，二类大修的工期应当控

制在十二个月以内。 

（三）应急抢通停航安排 

船闸应急抢通主要包括闸阀门、启闭机械、电气设备等

的检测、修复、清障，以及大型设备的更新和资金规模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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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养护工程，需要停航时参照大修停航进行安排。 

八、船舶过闸收费标准 

根据《省发展改革委省财政厅关于核定海安、杨家湾、

秦淮河、蔺家坝船闸船舶过闸费征收标准的通知》（苏发改收

费发〔2020〕1416 号），海安船闸过闸费征收标准为： 

1、各类船舶不分空载和重载，均按照船舶证书中核定的

总吨位收费；排筏和其他浮运物体，均按照立方米收费。对

无船舶证书或者船证不符的，参照同类船舶的总吨位收费。

具体标准为： 

（1）拖轮、货轮及其他机动船为 1.0 元/次·总吨； 

（2）驳船及其他非机动船为 0.8 元/次·总吨； 

（3）排筏及其他浮运物收费标准为 0.4 元/次·总吨。 

2、对装载货物后船舶吃水超过核定载重吨，或者装载货

物超过船舶长度、宽度的，根据超载、超长、超宽的程度，

在正常收费基础上加收幅度不得高于 50%。 

3、船舶过闸费优惠政策执行《省政府关于进一步降低实

体经济企业成本的意见》（苏政发〔2016〕156 号）、《省政府

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推进物流降本增效促进实体发展的实施

意见》（苏政办发〔2018〕17 号）以及经省政府同意的《省发

展改革委省交通运输厅关于印发<江苏省关于进一步降低物

流成本的实施方案>的通知》（苏发改经贸发〔2020〕1227 号）

文件相关规定，船舶过闸费在现有征收标准基础上 20%的优

惠政策，集装箱货运船舶免收过闸费。 

收费依据和标准如有调整，将在信息公开平台进行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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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信息公开平台及内容 

（一）信息公开平台 

1．船闸上下游票房公告栏； 

2．便捷过闸 APP； 

3．交通部门相关网站。 

（二）信息公开内容 

1．水情信息； 

2．实时船舶过闸信息（含待闸船舶数量、船舶控制主尺

度、具体停航安排、待闸船舶排序、船舶过闸计划、优先过

闸船舶信息等）； 

3．其他需要公开的内容。 

十、水上执法部门 

海安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大队：0513-88917235。 

十一、航道管理及监督机构 

南通市港航事业发展中心监督举报电话：0513-

83549393。 

十二、应急处置 

（一）发生船舶失火、船舶碰撞、船员落水、船闸范围

内沉船等紧急情况时，船员应及时报警并组织自救。水上遇

险报警电话：12395。 

（二）海安船闸运行中心成立了应急管理机构，主要包

括应急领导小组、日常管理机构、应急工作组、应急联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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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等。 

（三）海安船闸运行中心负责Ⅳ级（一般）等级船闸和

内河航道突发事件应急响应的启动和实施。Ⅲ级（较大）及

以上级别的突发事件，在市港航中心、政府和交通主管部门

的领导下参与应急处置工作。海安船闸运行中心在相关部门

领导下开展应急处置工作，做到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 


